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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二 OO 八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主持人：唐建辉董事长 

会议时间：2008 年 1 月 15 日上午 9：00 开始 

会议地点：福州市东水路 18 号金仕顿大酒店会议室 

 

会议议程： 

一、 主持人宣布大会开始 

二、 审议下列议案 

1、《关于收购福建罗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2、《福建罗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 

3、《关于申请贷款额度的议案》 

三、股东审议、提问，公司相关负责人员答疑 

四、对上述各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五、统计有效表决票 

六、宣布表决结果 

七、公司聘请的律师发表见证意见 

八、董事长唐建辉先生宣读股东大会决议 

   会议结束 

 

 

 



福建高速 200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资料 

 2

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福建罗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2006 年 6 月，在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经省政府办公厅和省国

资委批复同意，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公司）大股东福建省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省高速公司）

向社会承诺：“在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后将在 2007 年 12 月 31 日前把

罗（源）至宁（德）高速公路注入本公司”。目前，有关罗宁高速公

路收购事宜已准备就绪，现汇报如下： 

一、罗宁高速公路基本情况 

1、罗宁高速公路为省高速公司的独资子公司福建罗宁高速公路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罗宁公司）所有，省高速公司持有罗宁公司 100

％股权，罗宁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福建罗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点：福建省福州市东水路 18 号福建交通综合大楼 26 层 

法定代表人：陈国霖 

注册资金：3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07 年 12 月 20 日 

经营范围：公路的投资、开发、建设、经营。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号：350000100008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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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健华证中洲（北京）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受本公司委托对罗

宁公司进行审计并出具了审计报告（天健华证中洲审（2007）NZ 字

第 020609 号），截止 2007 年 12 月 21 日，罗宁公司总资产 132,642.93

万元，总负债 80,000 万元，净资产 52,642.93 万元。 

截止 2007 年 12 月 27 日，省高速公司所持有的罗宁公司 100%股

权不存在质押或者其他权利限制，罗宁公司所拥有的主要资产亦不存

在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或者被采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2、罗宁公司主要资产概况： 

罗宁公司拥有的主要资产为罗宁高速公路资产。罗宁高速公路是

国家高速公路网沈海线在福建省境内的组成部分，北起宁德城关，南

至罗源上楼，主线里程 33.114 公里，主体工程于 2000 年 2 月建成通

车并开始收费。罗宁高速公路原设计为山岭重丘区一级汽车专用线技

术标准，1997 年底在一级汽专线的基础上对部分工程进行增补，变

更提高为高速公路标准。全线计算行车速度 60 公里/小时，路基宽度

21.5 米（整体式路基）和 10.75 米（分离式路基），全线桥涵设计车

辆荷载采用汽车一级一超 20 级，挂车—120，全线封闭控制出入。全

线共有隧道 2 座（左洞 3155 米，右洞 3180 米），特大桥 1 座 1598.38

米，大桥 6 座，中小桥 12 座，涵洞通道 111 道，互通式立交 4 处，

分离式立交 2 处，收费站 4 处。 

随着福建省社会经济逐年稳步增长，特别是 2003 年 6 月沈海高

速福建段全线通车以来，罗宁高速车流量逐年提高，2003、2004、2005、

2006 年车流量分别为 10830 辆、15822 辆、17137 辆和 20414 辆，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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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费分配收入分别为 8197 万元、11397 万元、11744 万元和 13710 万

元。 

3、罗宁高速公路收费期限 

2007 年 12 月 6 日，省政府办公厅以闽政办函〔2007〕132 号文

批复同意省高速公司将罗宁高速公路转让给本公司，同时将罗宁高速

公路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至 2028 年 3 月 31 日止的收费期限一并授予

本公司。 

4、资产评估 

省高速公司委托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对罗宁公司股权进行评估，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07 年 12 月

21 日为评估基准日，采用收益法和成本法对罗宁公司进行了整体评

估，最终以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书》

（中通评报字〔2007〕198 号）。在评估基准日 2007 年 12 月 21 日，

罗宁公司全部股东权益的评估价值为 60,930.98 万元，较净资产账

面价值52,642.93 万元相比，增值8,288.05 万元，增值率为15.74%。 

 

二、收购罗宁公司股权 

经过充分协商，本公司拟向省高速公司收购其持有的罗宁公司

100％股权，收购价格在资产评估报告的基础上，初步确定为 61,000

万元，该收购价格包含 K166 路段改造工程款。收购款项分三期支付，

首期款 3000 万元于 2007 年底前支付，第二期 51%的收购价款在收购

协议生效后一个月内支付，剩余收购款于 2008 年底前支付完毕。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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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具体条款参见《福建罗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股权收购协议书》。 

三、收购资金来源 

因公司自有资金将全部投入泉厦高速公路扩建工程，上述收购资

金将主要来自银行贷款。 

经测算，罗宁高速公路项目内部收益率为 10.37％，该项目总体

财务效益较好，借款偿还期适中，在财务上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 

通过本次收购罗宁公司股权，本公司经营管理的高速公路里程得

以延伸，公司的资产规模和盈利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公司未来可持

续发展的基础也更加扎实。 

本次罗宁公司股权收购事宜构成本公司与省高速公司之间的关

联交易，请股东大会审议。 

 

               

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O 八年一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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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罗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协议书 

 

[本协议各方] 

 

转让方：福建省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甲方”) 

法定代表人：唐建辉 

受让方：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法定代表人：唐建辉 

 

 

    福建罗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罗宁公司”）系在福建省工商行政

管理局登记注册之有限责任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350000100008248，注册资本 3000 万元（人民币，以下同），系甲方的全资子公

司。为了盘活福建省高速公路资产存量，同时，为了履行甲方在乙方股权分置改

革方案中向投资者作出的公开承诺，甲方愿意将其持有的罗宁公司 100%的股权

全部转让给乙方，乙方亦愿意受让上述股权。兹甲、乙双方本着平等互利、诚实

信用原则，经友好协商，就转让罗宁公司股权事宜达成一致，特签订本协议如下： 

 

    第一条  转让标的 

    甲方同意将其持有的罗宁公司 100%的股权全部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

上述股权。 

 

    第二条  转让价格 

    1、甲、乙双方同意委托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罗

宁公司进行整体评估，评估基准日确定为 2007 年 12 月 21 日。 

2、根据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中通评报字〔2007〕198 号《资产评估报

告书》，截止评估基准日 2007 年 12 月 21 日，罗宁公司净资产的评估价值为

60,930.98 万元。参考上述评估结果，经甲、乙双方协商确认，本次转让价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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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为 61,000 万元。 

3、上述资产评估结果应当报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核准。若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部门核准的资产评估结果与上述《资产评估报告书》揭示的评估结果不一

致，甲、乙双方应以不低于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的资产评估结果为基准对

转让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4、甲、乙双方同意，自评估基准日（即 2007 年 12 月 21 日）起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期间，罗宁公司发生的损益由甲方享有或承担；自 2008 年 1 月 1 日

起，罗宁公司发生的损益由乙方享有或承担。 

5、由于本次资产评估范围包括在建工程罗宁高速公路 K166 工程，并已按照

该工程的概算数据 1.4129 亿元暂估入账，甲、乙双方商定，待 K166 改造工程竣

工验收结算后，甲方将依据竣工决算金额和上述概算金额（1.4129 亿元）之间

的差额与罗宁公司结算，多还少补，并积极配合罗宁公司办理相关资产及相关文

件资料的移交手续。 

      

第三条  付款时间及方式 

乙方应当按照以下时间分三期向甲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甲方应当在收到转

让价款后七个工作日内向乙方出具有效的收款凭据： 

1、在 2007 年 12 月 31 日前，乙方应当向甲方预付 3,000 万的转让价款。 

2、在本协议生效后一个月内，乙方应当向甲方支付 51%的转让价款。 

3、在 2008 年 12 月 31 日前，乙方应当向甲方支付剩余转让价款。 

 

第四条  股东变更登记 

1、在本协议生效且乙方支付第二期股权转让价款后五个工作日内，甲、乙

双方应当共同通知罗宁公司办理股东名册变更登记。 

2、甲方应配合乙方及罗宁公司向福建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股东变更登记

手续。 

 

第五条  甲方承诺 

1、甲方未对本次拟转让的股权设置质押或其他权利限制。 

2、甲方未签署过任何包含禁止或限制拟转让的股权转让之条款的合同、协



福建高速 200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资料 

 8

议或其他文件。 

3、不存在任何禁止或限制本次拟转让的股权进行转让的判决、裁决或行政

决定等。 

 

第六条  税费 

甲、乙双方同意，本次股权转让所涉及的税费由甲、乙双方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各自承担。 

 

第七条  违约责任 

本协议签订后，对甲、乙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任何一方不得违反，否则，

即构成违约行为，违约方应当赔偿由此给另一方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 

   

    第八条  解决争议的方法 

    凡因履行本协议而引起的或者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甲、乙双方均应当

首先通过友好协商方式解决；协商不成的，双方应当提请政府有关部门协调解决；

协调不成的，任何一方均可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九条  其他 

    1、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并经双方权力机构和政府有权部门批准

后生效。 

    2、本协议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应当协商解决并签订补充协议。 

    3、本协议正本一式六份，甲、乙双方各执二份，报送政府有关部门二份，

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4、本协议由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于 2007 年 12 月 27 日在

福建省福州市签订。 

 

甲方：福建省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       乙方：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

公司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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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申请贷款额度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为确保泉厦高速公路扩建工程和福建罗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股

权收购工作的顺利实施，根据公司经营情况和资金需求，公司拟向银

行申请贷款额度 47 亿元，其中，40 亿元用于泉州至厦门高速公路扩

建工程（含流动资金贷款、固定资产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及贴现等），

７亿元用于收购福建罗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100%股权。公司以泉厦

高速公路收费权为泉厦高速公路扩建工程贷款提供质押担保。 

上述贷款额度议案，请股东大会审议并授权公司董事长在该额度

范围内签署相关贷款合同文本。 

 

 

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O 八年一月十五日 

 

 

 


